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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针对人工智能时代消费者权益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探索构建以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风险防控框架，助力

人工智能技术合规化发展。【方法】运用风险清单法识别算法偏见、隐私泄露、红利分配不均、物理安全受威胁、决策偏

差、选择权受限六大核心风险，运用风险矩阵法从可能性和严重性维度进行量化评估，结合国际标准、区域法规的实践经

验，分析现有标准体系存在的不足。【结果】根据评估结果显示，隐私与数据泄露、算法偏见、决策偏差为高风险领域，技

术红利分配失衡等为中风险领域。现有标准在消费者参与机制、跨域协同实施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约束效能衰减。【结

论】需针对风险分级完善标准体系，高风险领域强化强制性技术规范，中风险领域提升标准适配性，通过多元主体协同的

闭环机制确保标准落地，实现技术创新与权益保护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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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Aiming at the systemic risks faced by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ramework centered on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to promote the compliant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Methods] Six core risks, namely algorith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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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to choose, are identified using the risk checklist method. The risk matrix method is applied to conduct quant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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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gional regulations, it analyzes the deficiencie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standards system. [Results] The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privacy and data leakage, algorithmic bias, and decision-making deviation are high-risk areas, while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technological dividends and others are medium-risk areas. The existing standards have obvious deficiencies in 

consumer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and cross-domain collaborative implementation, resulting in the attenuation of constraint 

efficiency.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tandards system according to risk classification, strengthen mandator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in high-risk areas and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standards in medium-risk areas. A closed-loop 

mechanism with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s, so as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isk management; consumer rights; multi-actor governance

0    引 言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高新技术的

迅猛发展，全球数据呈现出指数级、爆炸式增长态

势，“一个‘一切都被记录，一切都被分析’的数据

化时代的到来，是不可抗拒的”
[1]

。在这一背景下，

人工智能（AI）已逐渐从辅助性工具演变为重塑消

费生态的核心驱动力量，显著拓展了服务普惠性

的广度和深度。消费者权益通常指消费者在购买、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过程中依法享有的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与安全权

等。在数字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背景

下，消费者权益的内涵与外延正被深刻重塑：一方

面，数据权利、算法透明度等新型权益逐渐凸显；

另一方面，传统权益如知情权与自主选择，因算法

决策与自动化服务的介入而面临重构。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的日益强大，其影响也愈

发显著，特别是当人工智能在能力和成本上超越

人类时，其应用范围、潜在机遇与风险都将急剧扩

大
[2]

。AI系统以“智能助手”身份嵌入消费决策全

流程，既带来高效与个性化体验，也衍生出新型风

险，如非法的生物特征数据采集、算法偏见导致的

系统性歧视、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产生的虚假内容

误导等。这些新型风险不仅威胁消费者个人信息

安全，更对其决策自主性、公平交易及人格尊严造

成深层侵蚀。本研究通过识别六大核心风险，运

用风险矩阵法进行量化评估，结合国际标准实践

与区域法规经验，构建以消费者权益为底层逻辑

的风险防控框架，助力人工智能技术合规化发展

的路径选择，推动人工智能在规范框架内实现良

性发展。

1    基于风险清单的消费者权益风险识别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标准化为风险识别

提供了系统化的框架、统一的语言和可衡量的尺

度，从而将原本主观、模糊、零散的判断转变为客

观、清晰、系统的管理过程，不仅为企业自查、监

管部门排查提供了权威依据，更推动风险识别从

“经验驱动”向“标准驱动”转型，有效覆盖传统

识别手段难以触及的新兴风险领域。

从具体实践来看，不同领域的标准化成果已

为消费者权益风险识别提供了扎实支撑。在消费

品安全风险管理领域，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

布的GB/T 28803.1—2025《消费品安全风险管理 

第1部分：导则》具有标志性意义，立足智能化、个

性化消费新趋势，明确要求对AI应用等场景下的

潜在安全风险实施动态识别；同时扩充危害源类

别，将算法歧视、数据泄露等新型风险纳入识别范

畴，并细化评估指标体系，为全流程风险识别提供

操作指引。在智能消费品这一新兴领域，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的《智能消费品安全》系列

国家标准针对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产品的技术

特性，首次将“信息安全风险”“伦理风险”纳入识

别体系，明确提出人脸信息非法采集、AI推荐算法

误导等风险的识别方法，填补了智能消费品风险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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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标准空白。

1.1  基于国际标准和问卷调查识别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下消费者权益风险在《ISO/IEC 

42001 人工智能管理体系白皮书—AI风险治理》中

被分为隐私侵犯风险、物理安全风险、虚假内容风

险、算法偏差风险、接入不平等风险等类别。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

集汇总资料，并结合相应文献资料和国际标准，构

建基于文献回顾和问卷调查的风险清单（见表1）。

1.2  风险类别

1.2.1 算法偏见与公平性风险

根据ISO/IEC 23894:2023《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风险管理指南》，该风险可定义为人工智能算

法在训练或决策过程中，因嵌入历史数据中的结

构性不平等或同质化推荐机制，导致输出结果存

在系统性偏向，违背公平性原则的风险。

（1）种族偏见风险

美国某医疗AI因训练数据中非裔患者样本不

足，导致糖尿病并发症误诊率高达42%，间接造成

数百人延误治疗。当训练数据中嵌入结构性不平

等时，算法将通过概率模型将这种不平等投射到

未来决策中，这种预测性歧视的生成机制，使得算

法既成为社会现实的镜像，又成为不平等再生产

的工具
[5]

。人工智能本应成为包容所有人的平台，

而非加剧歧视与分裂的工具。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不断普及，受到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带来的

精神与物质层面的损失也不容小觑。

（2）性别偏见风险

“粉红税”由美国经济学家Ian Ayres提出，即

在购买质地、用途、款式相似的商品或同类型服务

时，女性消费者支付的金钱往往比男性消费者要多

的现象。2023年消费者发现欧莱雅天猫旗舰店中，

成分、功效、含量基本相同的女士洗面奶比男士洁

面乳售价高出近一倍，5名学生因此向法院提起诉

讼，最终欧 莱雅全额退款。给产品打上女性“专

属”等标签，价格会大幅度提升，这不仅损害了女

性群体的自身合法权益，还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原

则，也触碰了男女平等的价值底线。

（3）信息茧房风险

根 据消费者偏好定制个 性化内容推荐已成

表1 基于文献回顾和问卷调查的风险清单

一级风险 二级风险 指标来源

算法偏见与公平性风险

A1种族偏见风险

IEEE 7003—2024《算法偏见考量标准》A2性别偏见风险

A3信息茧房风险

隐私与数据泄露风险

A4隐私泄露风险 南方共同市场《关于数字环境中民主和信息完整性的主席声明》
ISO/IEC 29151
ISO/IEC 25059:2023

A5数据滥用风险

A6信息过度采集风险

技术红利分配失衡风险
A7技术接入不平等风险 李哲罕

[3]

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A8普惠性标准缺失风险

物理安全风险
A9人身安全风险

ISO/IEC 27403:2024
A10非法利用风险

决策偏差风险

A11认知风险

ISO/IEC TS 12791:2024东盟《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南》A12经济损失风险

A13市场环境破坏风险

选择权受限风险
A14技术垄断风险

李子浩等
[4]

A15选择空间压缩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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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当今算法的主要逻辑，这也是算法偏见的一种

表现形式。调查显示，持续推荐同质化信息会使

用户在社交 媒体上遇到异质化信息的概率仅为

5%～8%
[6]

。此类算法在与消费者拉近联系的同时，

也会因同质化内容推荐使消费者被困于“信息孤

岛”，放大消费者的“固有偏好”，甚至将偶然偏好

固化为长期执念，最终引发冲动消费或过度消费。

比如曾因颜值购买过某种特定类型餐具的用户，

可能被算法持续推送高颜值但实用性低的同类商

品，逐渐形成为颜值买单的偏见，最终囤积大量闲

置物品。

1.2.2 隐私与数据泄露风险

根据ISO/IEC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该

风险可定义为人工智能系统在大规模采集、存储、

处理用户数据过程中，因数据全周期管控缺陷，导

致数据未经授权被访问、使用、披露或传播的风

险。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私人领域以一种前所未

有的速度进入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

界限不断坍缩乃至渐趋消融，原本可由隐私主体

有效控制的私人信息不可避免地进入公共领域，

随时处于被他人“凝视”与“知晓”的状态
[7]

。

（1）隐私泄露风险

以2023年WPS隐私泄露风波为例，大量消费

者反馈使用云文档功能时，其尚未公开的商业计划

书、合同草案等私密文件，被无故标记为“敏感文

件”，经调查源于WPS引入了人工智能文本识别算

法，却因算法逻辑缺陷与权限管理漏洞，导致文档

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过度扫描与不当传播。此

次事件波及消费者数量高达数百万，不仅引发消费

者对办公隐私安全性的强烈担忧，更导致部分企

业用户紧急切换办公软件，以规避数据泄露风险。

大量隐私信息遭泄露，会增加社会公众的焦虑程

度，ISO/IEC 27001的标准内容仍需继续落实，隐

私保护力度继续加强。

（2）数据滥用风险

人工智能系统为了进行训练和优化，需要收集

和分析大量用户数据，这更增加了数据泄露和滥

用的风险。尽管ISO/IEC 42001提及数据安全管理

要求，但众多平台仍凭借算法对用户浏览记录、购

买偏好、搜索历史等数据进行深度剖析，构建用户

画像，从而进行精准营销，影响了消费者正常的购

物体验，反映出标准在数据全周期管控中的落实

程度不够。

（3）信息过度采集风险

消费者的数字身份被过度采集，其面部识别、

生物特征、搜索记录等数据可能在未经本人同意

的情况下被追踪和使用，甚至被复制和传播。2023

年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曝光了keep在获取用户

运动数据的同时，暗中收集睡眠记录、地理位置甚

至手机相册权限，并将这些非法获取的信息卖给

保健品等公司。这不仅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

权，还可能导致消费者遭受经济损失和精神困扰，

降低消费者对相关企业的信任度。

1.2.3 技术红利分配失衡风险

根据ISO/IEC 13066《信息技术—辅助技术互

操作性规范》中“技术可及性”相关条款，该风险

可定义为因不同地区、群体间技术接入条件存在

显著差异，导致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向优势群体倾

斜，形成数字鸿沟的风险。

（1）技术接入不平等风险

由于数字化全球进程无法保证人工智能的均

衡发展，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技术接入不

平等的问题，使得人工智能技术的红利分配失衡，

造成相应的信息误差、知识分割、贫富分化，最终

导致数字鸿沟的产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偏远

地区，由于网络基础设施落后或缺乏相关技术支

持，当地消费者无法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便利，被排

除在人工智能驱动的各项公共服务之外，技术接入

的不平等，使得一部分消费者难以参与到数字经济

发展中，在现实中巩固与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8]

，进

一步拉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

（2）普惠性标准缺失风险

当前缺乏人工智能服务普惠性的强制标准，如

农村或不发达地区智能服务覆盖率等指标未被纳

入规范，导致技术红利向优势群体倾斜。同时缺乏

普惠性标准的人工智能通常以“主流群体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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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忽视老年人、残障人士、低收入群体等的特

殊需求，加剧了数字鸿沟，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基本

准则，也不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健康发展。

1.2.4 物理安全风险

根据ISO/IEC 27035《网络安全事件管理指

南》，该风险可定义为人工智能与物联网融合应用

中，因智能设备的联网决策功能存在漏洞，被非法

入侵或滥用，导致设备异常操作并威胁人身安全

的风险。

（1）人身安全风险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与物联网的深度融合，该技

术被整合并广泛应用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使

得传统的物理产品具备了联网和决策能力，智能家

居的发展就是典型例子。当设备被恶意入侵时，可

能会诱导做出危险行为，引发安全事故。例如，智

能家居中的门锁被入侵可能导致陌生人非法进入

等安全问题。这些情况不仅会对消费者的生命健

康造成直接危害，还会让消费者对人工智能相关

产品产生恐惧心理，影响其对新技术的接受和使

用，阻碍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进一步推广

和应用。

（2）非法利用风险

各种联网设备在运行时所产生的相关数据都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可能会被企业非法利用，也

可能被不法分子恶意入侵。以“MaskPark树洞论

坛”事件为例，大量家用摄像头的录像信息被窃取

后，不法分子通过筛选、剪辑，将包含用户居家活

动、家庭成员面貌甚至私密场景的片段发布至非

法平台，以此吸引流量、售卖会员牟利，这些本应作

为家庭安防屏障的设备，却因数据安全防线的失

守，最终成为窥探隐私的“眼睛”。

1.2.5 决策偏差风险

根据ISO/IEC 42001《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管理

系统》，该风险可定义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因具备高

逼真性、低成本的文本、图像、音视频生成能力，

产生虚假内容并渗透至信息环境，干扰消费者决策

判断的风险。

（1）认知风险

随着生成式AI的出现，“AI生产内容”将会成

为一种全新的内容生产模式
[9]

。生成式AI具备生

成文本、图像、音频或者视频的能力，该项技术在

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其

生成的虚假内容有着极高的逼真性和极低的传播

成本，使得虚假内容能够轻易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

面。比如通过生成式AI制作产品宣传，存在放大或

歪曲产品功效的可能性，使得消费者难以通过常规

经验加以辨别，形成对产品的错误认知，根据呈现

的宣传效果而进行冲动消费。

（2）经济损失风险

消费者高度依赖外部信息进行决策，而虚假

内容的传播会污染信息源，对决策进行干扰，最终

使得消费者做出非最优决策，造成经济损失。比如

生成式AI可快速伪造专家推荐视频，让冒牌医生

对着镜头宣称某款保健品能治愈某种疾病，利用

人们迫切治病的心理谋取利益，使消费者不仅承受

经济损失，还有可能承受假药带来的副作用风险。

这些虚假内容凭借技术手段规避平台审核，进一步

模糊了真实与虚假的边界。

（3）市场环境破坏风险

虚假内容的传播会破坏产业生态，降低消费

者的信任程度，扰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部分不

良商家可能会从功效和呈现效果方面依赖人工智

能进行造假从而抢占市场份额，最终导致“劣币驱

逐良币”的现象，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消费者

权益的长远保障。

1.2.6 选择权受限风险

根据ISO/IEC 42001《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管理

系统》中“市场多样性”条款，该风险可定义为人

工智能领域因企业构建技术壁垒、挤压市场份额

形成寡头垄断，导致市场替代商品、服务减少，消

费者选择空间被压缩的风险。

（1）技术垄断风险

人工智能技术呈现的寡头垄断发展趋势，相

关企业通过构建技术壁垒、挤压市场份额等方式，

降低了新进入者抢占市场份额的可能性，削弱了替

代商品或服务的可能性。其核心表现为：头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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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在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数据资源上的先发优

势，通过构筑技术壁垒、实施排他性策略等手段排

斥竞争，最终形成寡头垄断格局，削弱市场创新活

力并压缩消费者选择权。

（2）选择空间压缩风险

以国内短视频平台市场为例，抖音和快手积

累了海量用户与数据资源，2024年市场份额总和

超过70%，形成了近乎寡头垄断的局面，在此情形

下，两大平台为追求商业利益，逐步降低内容审核

标准，致使低质量、同质化内容泛滥。同时，平台内

广告投放成本也不断攀升，而消费者由于缺乏其他

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平台可供选择，只能被迫接受这

些变化。不仅在内容消费上失去了多元化的选择，

还在广告侵扰下降低了使用体验，严重侵犯了消费

者的自主选择权，抑制市场的创新活力，不利于人

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1.3  风险关联性分析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消费者权益风险并非孤立

存在，而是通过数据流转、算法决策、市场结构等

纽带形成相互传导的动态网络，某一风险的爆发

可能成为另一风险的诱因，最终形成“风险叠加效

应”，加剧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1.3.1 数据滥用链条    

消费者隐私泄露导致其用户数 据被非法滥

用，会直接造成用户画像失真，基于失真画像的算

法推荐会进一步强化偏见，最终压缩消费者的有

效选择空间。例如，淘宝、京东都曾因滥用用户浏

览数据和消费记录来判定消费者消费水平，生成片

面画像，导致低收入用户在搜索界面购买商品时

持续被推送不知名品牌的劣质商品，形成“消费歧

视”（见图1）。

隐私与数据

泄露风险
数据滥用 用户画像失真

算法偏见与公平

性风险
选择权受限风险

图1 数据滥用链条

1.3.2 垄断强化链条    

每个行业的头部企业通过构建技术壁垒加强

数据垄断，实施排他性合作进一步排斥竞争，行业

进入可能性受限，头部企业的优势进一步固化，技

术红利向优势群体倾斜；而中小厂商因缺乏先进的

数据与算法资源，难以提供替代的产品与服务，最

终使消费者陷入“被动接受”的市场困境（见图2）。

技术垄断风险
数据垄断与排

他性合作
算法优势固化

技术红利分配

失衡风险
选择权受限风险

强化

图2 垄断强化链条

1.3.3 虚假信息链条    

生成式AI制造的虚假内容流入信息环境后导

致信息源污染，消费者因难以辨别真伪而误信虚假

信息，并基于错误认知产生相应行为，比如转发包

含虚假内容的视频。由于算法偏好性设置，在捕捉

到消费者浏览这些被污染的数据后，会强化对同

类虚假内容的推荐，导致算法推荐偏差加剧，进而

使消费者被长期困在虚假内容的信息茧房中，潜移

默化地固化用户的偏见认知，消费者根据虚假内

容形成的“生活常识”使用设备时，可能会因错误

操作或误开相应权限导致相应物理安全事故的发

生，损害自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见图3）。

图3 虚假信息链条

2    消费者权益风险评估分析

2.1  风险矩阵评价法

风险矩阵是在项目管理过程中识别项目风险

重要性的一种结构性方法，该方法能够对项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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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是一种操作简便且定性

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10]

。风险矩阵法首

先从可能性和严重性2个角度明确风险维度，可能

性是指事件发生的概率，严重性是指事件发生的

影响程度和范围，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评

价标准见表2和表3。

表2 风险发生可能性的说明

风险发生概率

范围

风险发生可能性

量化值
定义或说明

0~0.5 1 极不可能发生

0.5~1 2 发生的可能性很小

1~20 3 有可能发生

20~50 4 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50~100 5 极有可能发生

表3 风险严重性的等级说明

风险影响

等级

风险影响

量化值
定义或说明

关 键 4~5
一旦风险发生，将导致整个项目
失败

严 重 3~4
一旦风险发生，将导致项目的目
标指标严重下降

中 度 2~3
一旦风险发生，项目受到中度影
响，但项目目标能部分达到

微 小 1~2
一旦风险发生，项目受到轻度影
响，但项目目标仍能达到

可忽略 0~1
一旦风险发生，对项目计划没有
影响，项目目标能完全达到

在对事件可能性与严重性的评估后，通过在风

险矩阵中列举，从而确定风险等级。风险等级的确

定见表4。

表4 风险等级对照表

1 2 3 4 5

1 低 低 低 低 中

2 低 低 低 中 中

3 低 低 中 中 高

4 低 低 中 高 高

5 低 中 中 高 高

2.2  风险评估结果分析

基于前期梳理的风险清单，邀请5位专家对风

险进行评级，专家均拥有多年消费者权益风险管

理经验，其专业能力为风险评估结果的可靠性提供

了坚实保障。研究采用风险矩阵法对人工智能时

代下的消费者权益风险开展系统性分析，相关分

析结果如图4所示。

	

				  
A5,A6 A3,A4

A11,A12 A1,A2,A9

A7,A8,
A13,A14,

A15
A10

风
险
概
率

影响程度               

图4 消费者权益风险矩阵图

在风险矩阵得出的结果中，将各类风险按照

高、中、低三种优先级进行划分。

（1）高优先级

信息茧房风险（A3）和隐私侵犯风险（A4）

属于“高影响—高概率”区间，是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核心威胁。信息茧房通过算法推荐的内容同质

化，加剧认知偏差与社会分化；隐私侵犯则使消

费者面临精准诈骗、人格权侵害等风险。种族偏见

（A1）、性别偏见（A2）和人身安全风险（A9）位于

“中高影响—中高概率”区间，其中种族偏见和性

别偏见都属于算法偏见风险，算法偏见对特定群

体实施差异化待遇，破坏公平消费生态；人身安全

风险聚焦家庭、校园等场景，直接威胁消费者生命

健康。数据滥用（A5）与信息过度采集（A6）风险

二者同属“隐私与数据泄露风险”，处于“中高影

响—中概率”区间，超范围数据采集后，若用于非

风险影响

量化值
风险可能性

量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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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营销等不法途径，将对消费者自主权造成持续

性侵害。

（2）中优先级

认知（A11）与经济损失（A12）风险 都属于

“决 策偏差 风险”，位于“中影响—中概率”区

间。算法诱导非理性消费、虚假信息误导投资决

策等行为，使消费者在认知偏差的同时也遭受经

济损失。技术接入不平等（A7）与普惠性标准缺

失（A8）风险从属“技术红利分配失衡风险”，处

于“中影响—低概率”区间，此类风险源于人工智

能时代相应的标准不够完善而产生的数字鸿沟现

象。非法利用（A10）风险属于“物理安全风险”，

位于“中高影响—中概率”区间，表现为智能设备

信息被用于非法活动。

（3）低优先级

市场环境破坏属“决策偏差风险”，技术垄断

与选择空间压缩为“选择权受限风险”，处于“低

影响—低概率”区间，此类风险表现为垄断抑制创

新、挤压消费选择。

3    消费者权益风险的应对策略

在参考加拿大《自动决策指令》、ISO“风险

等级分类逻辑”等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需强化我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按照风险程度对人工智能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实施差异化管控，从而精

准规避风险，形成更具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框架。

3.1  风险规避

3.1.1 构建透明化技术治理标准框架

信息茧房风险属于高优先级风险，其核心危

害在于算法推荐的同质化内容限制消费者信息获

取的广度，加剧认知偏差，应当从算法透明化角

度规避该风险，东盟在《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

南》中要求组织披露人工智能系统的使用目的、

决策过程及数据来源，使消费者能清晰识别算法

是否存在偏见或虚假信息；ISO/IEC25059:2023

《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系统的质量模型》将“透明

度”“可干预性”纳入质量指标，要求开发方披露

系统决策逻辑；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明确“算法透明可解释”原则，要求企业对自动化

决策的逻辑、依据进行公开。美团此前的算法在配

送时间设定等方面存在问题，导致配送超时率、交

通违章率、事故发生率上升，为解决这些乱象，落

实相关部门算法治理要求，美团在2024年推出八

项算法改进举措，包括推进算法公开常态化这种

透明化机制，不仅减少了消费者因不知情导致的权

益受损，也为风险发生后的责任追溯提供了依据。

3.1.2 构建标准化权利保障框架

隐私侵犯风险对消费者数据主权构成严重威

胁，属于高优先级风险。针对生物识别、深度伪造

等易引发隐私侵犯、决策操纵的高风险人工智能

技术，需通过法规明确禁止其在非必要场景的使

用。比如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中明确指出对人工

智能系统进行约束需要明确界定的方法，并且详细

阐释了对高风险技术的管理措施
[11]

。对生物识别

系统在公共场所的使用设置严格场景限制，仅在

特定安全保障需求且符合严格程序下才可使用面

部识别，充分保障消费者隐私自决权。加拿大《自

动决策指令》遵循了按照风险等级进行分类治理

的制度逻辑
[12]

，涉及对健康、安全及基本人权会造

成风险的证据，潜在风险的严重程度，已出现风险

的性质
[13]

等多个维度，通过提高准入门槛，避免

其未经规范即进入消费市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明确“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

决定权”，将生物识别、行踪轨迹等数据列为“敏

感个人信息”，要求“单独同意”。在滴滴数据安全

审查案例中，监管部门正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其整改

数据跨境传输流程，删除非必要收集的用户行踪

数据，这一案例印证了国内法规对隐私风险的阻断

作用，但标准刚性不足，部分企业对“数据跨境合

规”仍存在侥幸心理，需将关键条款转化为强制性

国家标准。

同时，信息不对称也是隐私侵犯风险的重要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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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以通过赋予消费者对高风险人工智能交互的

拒绝权，从个体层面实现风险规避。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中从伦理层面

为人工智能研发、部署与使用提供指导，要求尊重

人权、促进公平正义、保障透明度与可解释性，这

些原则构成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伦理基石。在消费

者权益保护实践中，联合国要求人工智能系统在与

用户交互时明确告知身份，同时，确保用户对数据

使用和算法决策拥有双重选择权，消费者有权拒

绝个性化推荐，避免因过度个性化导致隐私侵犯

与信息茧房，提升消费者对人工智能的掌控感。

3.1.3 构建标准化数据管控体系

算法偏见风险的根源往往在于训练数据的结

构性失衡，当数据样本无法真实反映社会群体的多

元构成，或含有历史积淀的歧视性信息时，算法便

会将这种失衡转化为系统性偏见，并通过决策输

出持续强化。需以国际标准与区域性法规为框架，

构建全链条的偏见预防机制。ISO/IEC 27701与欧

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所确立的“数据最小化”

与“目的限制”原则，为训练数据的范围划定了核

心准则，数据需在“满足算法功能需求”与“覆盖

多元群体”之间找到平衡。应强制要求训练数据

必须包含不同性别、种族、年龄等维度的代表性样

本，并通过标准明确各类群体的占比，通过硬性标

准避免因样本偏差导致的算法偏见。在数据处理

的质量管控层面，ISO/IEC 42001:2023《人工智能

管理体系》中“数据质量管控”的要求建立标准化

的数据清洗流程，识别并剔除历史数据中隐含的

歧视性信息，为算法的公平性奠定坚实基础。

3.1.4 构建智能产品人身安全风险防范标准体系

在当前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人身安全风险对消费者生命健康构成直接且严峻

的威胁。从安全防范角度来看，ISO/IEC 27032—

2023《网络安全 互联网安全指南》中指出物理安

全规范；我国《人工智能伦理规范》要求“人工智

能产品不得危害人身安全”，强调组织需对网络设

施和设备实施妥善物理保护，防止未经授权的访

问与破坏。在涉及消费者物理接触的关键场景，诸

如智能家居领域，强制推行多重安全设计。以智能

门锁为例，需同时支持指纹、密码、应急钥匙三种

及以上开锁方式，为用户提供多元安全的解锁途

径。并且，当其中任一开锁方式出现故障时，智能

门锁系统应依据预设程序，自动触发与公安系统联

动的报警机制，迅速联系物业管理部门进行紧急

处理，最大程度保障用户被困或遭遇危险时能及

时获救。对于未达到上述安全设计标准的产品，应

坚决禁止此类产品流入消费市场，从源头上消除可

能危害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隐患，为消费者营造安

全可靠的产品使用环境。

3.2  风险降低

3.2.1 构建标准化技术接入平等与数字普惠风险防

控体系

技术接入不平等与普惠性标准缺失所引发的

风险，长期来看会深刻制约消费公平的实现。这种

风险的核心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红利的分配不均，

导致特殊群体被排除在外，形成数字鸿沟。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中“技

术应服务于全人类”的原则，明确企业责任边界；

ISO/IEC 30141《信息技术—数字包容指南》强调

“数字环境的可访问性”与“技术普惠原则”，要

求通过标准化设计确保不同群体能平等获取数字

服务；我国《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要

“构建普惠便捷的数字社会”，打造智慧便民生活

圈、新型数字消费业态、面向未来的智能化沉浸式

服务体验，围绕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数字基建共

享计划”将偏远地区5G基站、智能终端纳入公共

服务采购，确保每笔投入都能最大化覆盖未接入

群体，逐步缩小数字消费差距，让人工智能技术真

正成为惠及全人类的工具。

3.2.2 构建标准化全周期风险动态监测体系

通过“适度容忍、精准干预”实现风险的早发

现与早控制，避免小风险累积演变为系统性威胁，

此类风险当前虽影响范围有限，但若放任其发展

可能破坏市场生态平衡，因此需依托制度化监管

构建全周期防控网络，形成覆盖企业数据使用、算

法行为、市场竞争策略的动态监测体系。我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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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禁止“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重点核查数据垄断等风险点，通过

行业官网向社会公开，既强化企业自律，又保障消

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当监测数据显示企业市

场占有率超过60%，且存在“挤压竞品”的实质性

行为时，针对垄断核心环节实施靶向干预，在美团

“二选一”案例中，监管部门依据“市场占有率超

60%+实质性挤压竞品”标准，要求其解除排他性

合作。既避免“一刀切”对市场效率的损害，又能精

准打破垄断壁垒，恢复市场竞争性，为消费者权益

提供持续且稳定的制度保障。

4    结 论

本研究通过风险识别与评估揭示，人工智能

时代消费者权益面临多重风险交织挑战：隐私与

数据泄露、算法偏见等风险因高可能性与高严重

性成为核心威胁，技术红利分配失衡、物理安全

等中风险领域则因标准细化不足持续存在隐患。

现有标准体系存在结构性短板——国际通用标准

与区域规范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针对性上衔接不

足，跨主体协同实施机制不完善，导致标准对风险

的约束效能衰减。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标准体系，需紧扣风

险分级特征精准发力。对高风险领域，应强化强制

性标准建设，将算法透明度、数据安全等要求转化

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对中风险领域，需增强标准

与实际权益诉求的适配性。同时，需建立标准实施

的闭环机制，整合企业自检、政府监管与消费者反

馈，确保标准从制定到落地全链条有效运行，最终

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动态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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